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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會昌滅法──從武宗朝局看 佛教法難＊ 

黃國銓＊＊ 

摘要 

在過往的的研究當中，多將武宗會昌滅法認定為武宗的個人行為，將其聚焦在崇道

而排佛，又或者以經濟層面，來分析武宗滅法能夠得到的經濟利益，但並在眾多研究中，

較少將當時最重要的宦官弄權，與牛李黨爭劃入影響範疇中，因此本文以此為發想。 

由於從文宗朝開始，宦官便會以矯詔的方式，影響新任君主的人選，因此開始新任

君主確實恩賞宦官，但隨時間發展宦官肆意弄權，致使君主開始聯合臣黨削弱宦黨。武

宗朝便是以此為藍本，仇士良扶持武宗，而武宗重用李德裕，開始架空仇士良等宦黨實

力，並於仇士良身亡後，進行大規模的滅佛，意圖重擊宦黨與相關黨羽，並從中取得大

量的財富，以穩定國家開銷，鞏固地方、邊區等軍事花費，更穩定國內傳統儒家思想的

士人，減弱三教衝突。 

為此本文使用《舊唐書》、《新唐書》、《欽定全唐文》、《資治通鑑》、《入唐求法巡禮

行記》、《大正新脩大藏經》、《讀通鑑論》等史料，輔以專書、期刊論文，望能將會昌法

難的歷程與其朝局變動，進行歸納、爬梳。 

關鍵字：會昌滅法、宦官弄權、牛李黨爭、仇士良、李德裕 

  

                                                      
＊

 本文蒙編審委員會與兩位匿名委員審查，提供諸多寶貴意見與指導，使筆者能夠改正眾多疏漏。並重新

檢視自身在史料之選材、論證與爬梳上，及各國（非華語地區國家）研究回顧與對話之不足，筆者謹此致

謝。筆者在佛學及史學研究上，有諸多再學習及改進之處，期望各位前輩學者、先進能不吝指教，筆者在

此致謝。 
＊＊

 筆者現就讀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 

研究限制：一、由於語言之限制，筆者尚不具備足夠的英語、日語能力，因此針對英語系國家與日本之相

關研究，無法與之參考及探討，此為後續能夠精進之處。二、由於宦官在唐朝之歷史脈絡有重要地位，但

本文著重聚焦於武宗朝局，未對「永貞內禪」、「甘露之變」等突發事件，進行分析與討論，後續能以此為

基礎擴張研究與論述。以上兩點感謝審查委員之建議，以利筆者後續進行精進、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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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武一宗法難，堪稱為中國佛教史上，規模較大的四次滅佛事件，其時代與君主包

含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後周世宗。其中唐武宗毀佛，在歷史上被稱之

為「會昌滅法」，此次毀佛並非單一事件，是一連串的政策集結而成，而高峰則為會昌五

年左右，但最初的政策不盡然為全面性的迫害，多為針對性的清除，如《入唐求法巡禮

行記》中所載： 

（會昌二年十月）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練、咒術、禁氣，背軍、身上杖痕、

鳥文，雜工功，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並勒還俗。1 

從上述史料中，能夠看到敕令內容，大致為敘說未守佛教戒律，與觸犯國家法規之僧人

要求其還俗，原則上為管制，故此階段應不屬於毀佛階段，僅能稱為肅清異端，但確實

能夠看出武宗，已經有意整頓國內佛教混亂的情況。 

在《舊唐書》、《新唐書》等史料中，會昌元年至二年期間，並未有與佛教相關史料，

因此無法看出武宗對佛教的態度，但在非官方的史料《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所載： 

（開成六年正月）四日國忌。奉為先皇帝，敕於薦福寺令行香，請一千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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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開成六年正月）改年號，改開成六年為會昌元年。又敕於左、右街七寺

開俗講。……。從大和九年以來廢講，今上新開。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

十五日罷。3 

又云： 

（會昌元年二月）又敕令章敬寺鏡霜法師於諸寺傳阿彌陀淨土念佛教。4 

從上述史料中，都能看到武宗對於唐文宗的喪儀的重視，並招集佛教團體傳法，這似乎

意味著武宗對佛教並非完全沒有好感，但也或許是由於文宗篤信佛教，因此武宗為隨先

                                                      
1 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6 年），第 2 卷，頁 158。

本文以下所引《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版本皆同。 
2 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第 2 卷，頁 146。 
3 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第 2 卷，頁 147。 
4 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第 2 卷，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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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之信仰而為之。在此基礎上與于輔仁〈會昌法難及其疑問之破譯〉5看法相近，但此文

僅就史料引用，並未更深入詳述、分析，甚至是查找其餘史料加以推測。而在黃運喜《簡

明中國佛教史》中，則以由於武宗新即位，為鞏固人心，故不便公然禁教，與此同時強

化道教於大眾社會之地位為論點，以待後續調整，至會昌三年時，道教在社會之聲量以

勝過佛教，開俗講便取消，上述概念與觀點筆者也與之相彷。6 

唐朝中後期宦官勢力強大，可掌控皇帝的廢立，如《新唐書‧武宗 李炎》中所載： 

開成五年正月，文宗疾大漸，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廢皇太

子成美復為陳王，立潁王為皇太弟。7 

而武宗則為仇士良扶持上位，而後武宗重用李德裕，使其與閹黨分庭抗禮，但也因為重

用李德裕，使牛李黨爭進入更加白熱化的情況。又加上宦官掌握兩街功德使8、神策軍，

因此造成武宗莫大的壓力與威脅，更加需要削弱宦官的勢力，在此背景下，推測會昌滅

法與武宗朝局的交互作用，而此看法與李文才〈簡論會昌時期的宦官〉9之觀點部分相近，

但由於在此文中，並未加以側重會昌滅法，因此總和本段與前段之兩大論點，與立基於

陳寅恪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10所探討唐代宦官與朝臣之權力互動關係，以武宗本

初並未對佛教有過度排斥、武宗朝局消長分析為立論基礎，拓展全文之論述。 

為此，本文乃以爬梳《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

史料為主，透過探討武宗朝的政治、經濟、宗教之面相，進行分析、解釋與研究，總和

前人研究基礎，溯源出會昌滅法可能之因果關係。 

 

                                                      
5 于輔仁，〈會昌法難及其疑問之破譯〉，《五臺山研究》，1994 第 1 期（1994 年 3 月），頁 3-5。 
6 黃運喜，《簡明中國佛教史》（新北：大千出版社，2022 年），頁 193。 
7 歐陽修、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武宗 李炎〉，《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北宋嘉祐十四行

本），第 8 卷，頁 239。本文以下所引《新唐書》版本皆同。 
8 《資治通鑑‧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元和四年己丑》：「（元和四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

功德使，唐初，置寺觀監，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屬鴻臚寺。」左軍中尉正式全稱為神策軍護軍中尉，

而吐突承璀則為當朝宦官，至此功德使則由宦官掌理。至於功德使全稱為左、右街功德使，掌理天下僧、

尼、道士、女官等，在官職發展的歷程中有諸多調整，但在唐憲宗元和四年以後多由宦官出任。司馬光編

著、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元和四年己丑〉，《資治

通鑑》，（北平：古籍出版社，1956 年），第 237 卷。 
9 李文才，〈簡論會昌時期的宦官〉，《中國史研究》，1998 第 4 期（1998 年 11 月），頁 30-34。 
10 陳寅恪，《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43 年。本

文以下所引《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版本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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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宗教局勢之發展 

一、佛教盛況 

隋朝、唐朝為中國佛教的全盛時代，其中最負盛名的佛教高僧便是玄奘法師，由於

玄奘法師有感於過去舊有的經文，歷經歷朝歷代的傳抄，現今內文已多有謬誤，且中國

內部大乘佛教析為南、北兩道，多有主張且相持不下，玄奘法師便決定向西求法，並於

天竺當地苦心鑽研語言、經典、佛學等，歷時十多餘年，後返國受唐太宗重用，專責主

持翻譯經典之工作，且為梵文本直接口傳、翻譯。11從《舊唐書‧方伎‧僧玄奘》紀載

玄奘法師的也能看出端倪： 

高宗在東宮，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內出大幡，敕九部樂

及京城諸寺幡蓋眾伎，送玄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

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

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玄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

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眾

競來禮謁， 玄奘乃奏請逐靜翻譯，敕乃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六年卒，時

年五十六，歸葬於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數萬人。12 

玄奘法師受唐高宗極大之禮遇，並且建設寺院、派遣官吏，協助經典之校訂與編輯等，

除上述官方層面的支持以外，當玄奘法師圓寂之時，自願為其送葬者高達數萬人之多，

由此可以窺知，玄奘法師在唐朝官方、民間皆具有極高的地位，而佛教也具有相當程度

的信眾、支持者。 

                                                      
11 《大正新脩大藏經‧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慈雲蔭有頂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已訖，捨

應歸真。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輝於吳、洛，讖、什鍾美於秦、涼，不墜玄風，咸匡勝業。但遠

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為南北

兩道。紛紜諍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決。玄奘宿因有慶，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

賢勝友，備悉諮詢，大小乘宗，略得披覽，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侘傺，望給園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

願一拜臨，啟申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䗍難為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裝束取路，絓塗荏苒，

遂到伊吾。」從上述史料中，能夠推知玄奘法師，認為由於中國佛教因為文字傳譯等差異與限制，所造成

中國大乘佛教析分為南、北兩道。又由於玄奘法師自身在過往的學習經驗中，有幸受師父、友人的指導與

相互學習，因此大、小乘宗皆有涉略，因此想親赴西方學習解惑，故有此西方一行。大藏經刊行會編，〈大

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1983 年），第 50 卷，頁 225-3。本文以

下所引《大正新脩大藏經》版本皆同。釋昭慧，〈「詳考其理，各擅宗塗」—玄奘西行求法的原委〉，《弘誓

雙月刊》，第 86 期（2007 年 4 月），頁 34-44。 
12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方伎‧僧玄奘〉，《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清

懼盈齋刻本），第 191 卷，頁 5109。本文以下所引《舊唐書》版本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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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發展到此時期，由於本土佛教教義，與包含玄奘法師等高僧再入印度求法，所

相對應的教義看法有所轉變，且不同團體對佛理的解釋、參悟不同，而佛法的研究也逐

步趨近於精細類別的專業研究，加上信仰人數的擴張迅速，故不同的理念形成不同的團

體，以及修行方式不同的門派。其中較為著名的佛教宗派，包含天台宗、唯識宗、華嚴

宗、淨土宗、禪宗等。 

二、道教、儒教與佛教的傾軋 

由於佛教勢力的擴張，打破中國傳統儒教、道教、佛教的平衡格局，因此其餘兩派

為穩固地位，便須積極擴展勢力、增加信眾。其中道教取得重要的人物支持，即武宗。

從《舊唐書‧武宗 李炎》中可以窺探一二： 

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是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

於三殿修金籙道場，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13 

又云： 

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14 

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又載： 

今上偏信道教，憎嫉佛法，不喜見僧，不欲聞三寶。15 

綜合上述兩段史料，都能夠看出武宗朝，道教方士得到武宗之信任，快速擴張其勢力，

並且與之同時，逐步掌握宗教事務的主控權，就例如趙歸真任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 

至於儒教16方面，與道教不同的是，大多都為讀書人，具有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心

態，並且認為君主理所應當要學習聖人思想、行為，不適合以個人之想法、喜惡而影響

國家發展。因此不管佛教，又或者當時武宗崇信道教，當時的讀書人皆不太認同。例如

《大正新脩大藏經》紀載韓愈在《諫迎佛骨表》中所言： 

                                                      
13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武宗 李炎〉，《舊唐書》，第 18 卷，頁 585-586。 
14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武宗 李炎〉，《舊唐書》，第 18 卷，頁 600。 
15 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第 4 卷，頁 176。 
16 本文討論主體並非儒教，但簡單而論，所謂儒教即以儒家思想為中心，融合傳統中國思維等理論，所

形成的宗教信仰。在何光滬的《中國文化的根與花——談儒學的「返本」與「開新」》一書中，對於儒教

的定義為：「所謂儒教，非指儒學或儒家之整體，而是指殷周以來綿延三千年的中國原生宗教，即以天帝

信仰為核心，包括『上帝』觀念、『天命』體驗、祭祀活動和相應制度，以儒生為社會中堅，以儒學中相

關內容為理論表現的那麼一種宗教體系。」何光滬，《中國文化的根與花——談儒學的「返本」與「開新」》，

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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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語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

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17 

由於儒家乃至於儒教，即傳統中國社會強調尊君愛國，重視家庭的運作制度等，因此如

若遁入空門、皈依佛教，便無法完成後嗣等繼承問題，也就打擊傳統中國社會的家庭觀，

因此大量士人抵制佛教，將其視為外教，而中國人不應當信仰、追隨。18除了上述韓愈

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崔浩、當代武宗朝的李德裕都有一定程度的相近思維。 

 

貳、經濟情況之概述 

除上述探討武宗崇信道教與儒教，對佛教的排他效應外，從經濟層面也能夠看出，

為何武宗有意向佛教開刀。根據《舊唐書‧武宗 李炎》紀載〈毀佛寺勒僧尼還俗制〉全

文如下： 

（會昌五年八月）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寖興。是

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

誘惑人意，而眾益迷。洎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

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

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

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

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

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

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

釐革，剗除不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

疑。而中外誠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

王之典法，濟人利眾，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

                                                      
17 大藏經刊行會編，〈詔迎佛骨韓愈排佛表〉，《大正新脩大藏經》，頁 623-2。 
18 根據黃運喜在《會昌法難研究——以佛教為中心》中，將唐代士大夫的排佛思想，劃分成四大類型，

分別包含「倫理問題、君臣問題、華夷之辨、財經與治亂問題」。即出家便無法孝順父母、娶妻生子；而

天下地位最尊崇的是皇帝，怎能將宗教至於天子之上；且儒教與道教為本土宗教，適合中國國情，佛教是

外來宗教；而經濟問題則為僧侶不屬於國家的經濟勞動力，無法創造財富供給國家，此為本文第二章之主

要論述。綜上所述，以國家興為己任的傳統士大夫階級，怎能容忍上述成因，因此對於佛教的觀感自然不

佳。黃運喜，《會昌法難研究——以佛教為中心》（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年），頁 31-36。本文

以下所引《會昌法難研究——以佛教為中心》版本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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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

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

穆護、祅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

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游惰不業之徒，已踰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何啻

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

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19 

從上述武宗頒布的詔令中，能夠看出武宗將問題進行五方面的分析。第一方面為耗盡民

工。大量建造佛寺，消耗國內木材、礦產等資源。第二方面為違背家庭觀念。由於出家

之後，傳宗接代無法達成，對於父母是不孝，並影響國家基礎勞動力。第三方面無作而

食。僧侶依靠農民、織戶得以溫飽，完全不須如同農民、織戶般努力，便能得到生活保

障。第四方面為撼動君主權威。建造的佛寺有部分體例達到，甚至是超越皇宮般奢華。 

在上述詔令及分析下，能夠發現緊扣佛教團體影響國家經濟發展，增加社會負擔，

故最終綜合論述下，將佛寺拆毀以取回用地，以及內部的資產，又將僧侶遣散以回復國

家勞動力，並將原本不歸兩稅法所科徵稅收的土地，重新納入施行範圍之內。除此之外，

在詔令中不斷提及「是由季時，傳此異俗」、「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等字句，

強化主、客之分，使佛教的正當性受到打擊。 

除上述詔令之史料僅武宗觀點，無法看出佛教影響唐朝經濟，以下從《舊唐書‧狄

仁傑》中再引狄仁傑之觀點： 

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

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20 

因此可以看出，由於唐朝所實行的均田制度，使比丘、比丘尼能夠擁有田畝，由於寺院

不斷累積資產，加上信眾的奉養，達官顯貴的避稅手段等因素，使各寺院手中握有的資

產快速增加，當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減少，市場的運作便不穩定，開始一系列市場的動盪

與調整，嚴重時甚至導致經濟體系崩解。 

而田產除了由於均田制所提供外，尚有歷朝歷代朝廷之恩賞、地方達官顯貴的供養

奉獻，甚至是以寺院的名頭耕作，能夠被少課徵，或者直接免稅等，更有偽作沙門，以

                                                      
19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武宗 李炎〉，《舊唐書》，第 18 卷，頁 606。 
20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列傳第三十九‧狄仁傑〉，《舊唐書》，第 89 卷，頁 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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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侶、寺廟的名義包裝，強行購買土地，或者以糧食、安全庇護等誘因，迫使平民上繳

土地。另外，鬻牒制度也是唐朝政府的權宜且致命之策，即販賣度牒，使百姓能納入寺

院經濟之體系，此後不需繳納稅收，但實則以長遠而言，重創國家於丁口、田賦之稅，

而這些人也非實心修行，更使佛教寺院對外形象衰弱。21 

 

參、政治目的之展現 

一、宦官弄權對佛教的影響 

會昌滅法在過往的討論中，多集中在討論本文前兩部分，即宗教層面、經濟層面，

討論到政治層面的相對而言稀少。而談論唐朝的政治局勢，不能不提的是宦官的權勢與

地位，此一時期由於諸多因素，導致宦官地位提升，並且掌握巨大的權勢以及地位，在

歷史上被稱為「第二次宦官時代」22，從《舊唐書‧宦官》中紀載可知： 

德宗避涇師之難，幸山南，內官竇文場、霍仙鳴擁從。賊平之後，不欲武

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軍，欲委宦者主之，乃置護軍中尉兩員、

中護軍兩員，分掌禁兵，以文場、仙鳴為兩中尉，自是神策親軍之權，全

歸於宦者矣。自貞元之後，威權日熾，蘭錡將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帥，

必以賄成，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23 

從上述史料中，能夠明白的唐朝自德宗以後，神策軍、天威將軍等重要戍衛官職皆轉由

宦官執掌，至此宦官權利逐漸坐大。雖然上述史料稱宦官能夠自行決定天子之廢立，但

實際上並未如此。以《新唐書‧文宗 李昂》中有關文宗上位紀載： 

（敬宗）寶曆二年十二月，敬宗崩，劉克明等矯詔以絳王悟句當軍國事。

壬寅，內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神策護軍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奉江王而立之，

率神策六軍、飛龍兵誅克明，殺絳王。乙巳，江王即皇帝位于宣政殿。24 

又以《舊唐書‧武宗 李炎》有關武宗上位的紀載： 

（文宗開成）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樞密劉弘逸奉密旨，

                                                      
21 黃運喜，《會昌法難研究——以佛教為中心》，頁 30-31。 
22 所謂的第一次宦官時代為東漢末年，而第二次宦官時代為唐朝末年。 
23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列傳第一百三十四‧宦官〉，《舊唐書》，第 184 卷，頁 4754。 
24 歐陽修、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文宗 李昂〉，《新唐書》，第 8 卷，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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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皇太子監國。兩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迎潁王於十六宅。25 

再以《新唐書‧宣宗 李忱》中有關宣宗上位紀載： 

（武宗）會昌六年，武宗疾大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立光王為皇太

叔。26 

從德宗朝後，宦官的權力有所變動，大約可以分成三個時間段。第一時間段為穆宗到敬

宗朝。此時期宦官尚不具備有操縱儲君廢立的能力，因此此階段宦官多使用擁護儲君上

位，以好在日後儲君順利上位後，能夠取得較大的權勢及地位。第二時間段為文宗至宣

宗朝。從上述史料中，皆能夠看到前任皇帝重病或者突然身亡，因此宦官結合軍隊持矯

詔，擁立新君，使君主的任免權逐步移轉至宦官手中。第三時間段為懿宗朝後。原則上

此時的君主大多放棄了儲君任免、策立權，宦官基本上完整掌握權力，如開頭所引史料

「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掌握王朝命運。27 

概述完唐朝宦官的基本局勢發展，回到武宗朝，武宗上位是由仇士良等一干宦官扶

持，又結合本文第一部份，所提及佛教與宦官的關係，因此接下來將著眼於仇士良，與

當朝宦官可能影響滅佛之因素進行探討。以下引《新唐書‧仇士良》所載探看仇士良的

發蹟概述：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

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聽，擊傷稹。中丞

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

大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28 

仇士良在順宗朝便以服侍東宮，到憲宗時由於先前在東宮的關係，所以後續官運亨通，

任職諸多高級官位。而仇士良的地位轉變，是由於甘露之變的一下列操作與權衡，最終

逐步肅清敵類、鞏固其所屬之宦黨。同以《新唐書‧仇士良》所載看仇士良掌握權力宦

黨： 

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

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

                                                      
25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武宗 李炎〉，《舊唐書》，第 18 卷，頁 583。 
26 歐陽修、宋祁撰、楊家駱主編，〈宣宗 李忱〉，《新唐書》，第 8 卷，頁 245。 
27 雷艷紅，〈君權、皇族與中晚唐政治〉，《文史知識》，2008 第 01 期（2008 年 1 月），頁 131。 
28 歐陽修、宋祁撰、楊家駱主編，〈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宦者上‧仇士良〉，《新唐書》，第 207 卷，頁 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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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

承反，示牒于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

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衞大將軍，弘志右衞上將軍兼中

尉，守義右領軍衞上將軍。29 

由於文宗為消除時任大宦官王守澄之患，因此拔擢仇士良，期望以其削弱王守澄及其黨

羽，但仇士良為鞏固其地位，使計謀導致文宗被挾持，而最終其率領神策軍等人勤王，

並在內廷大肆屠戮敵黨之人，排除北司與其不合之宦官，於事平之後確實如他所料，被

文宗加封特進、右驍衞大將軍，掌握更大的軍事力量。 

再後來前文所引述過，仇士良持矯詔扶持武宗上位。武宗上位後，起初多加忍讓，

並且給予眾多優惠、特權，根據《欽定全唐文》所載： 

會昌元年又加食實封二百戶，尋擢為觀軍容使，兼統左右三軍。30 

武宗不斷的恩賞土地、權力。但隨著武宗的權力逐步擴張及收回，穩坐皇位、重掌大局，

武宗便開始對仇士良表面上示以尊寵，但實際上抑其權，而仇士良有所察覺，便自稱老

病請求任閒官。又根據《欽定全唐文》所載： 

公每念禍伏福中，祿為身累。將持盈滿，莫過退休。三年夏，以寒暑內侵，

針鑿罕效，因求散秩，用遂素懷。乃除內侍監，將軍知省事如故。尋又連

表陳讓，固辭恩榮。優詔以本官致仕，其年六月二十三日，薨於廣化里之

私第，享年六十有三。31 

武宗利用手段，迫使仇士良自行引退，遠離政治核心，但仍為其保留榮譽稱號、官爵，

意圖穩定朝內其餘宦官勢力，以穩定內廷局勢，而後卒於會昌三年。同時期也爆發劉稹

為鞏固自身昭義之權勢地位，不受朝廷約束、秘不發喪並主持軍務，《新唐書‧武宗 李

炎》所載：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三軍以從諫姪稹為兵馬留後，

上表請授節鉞。尋遣使齎詔潞府，令稹護從諫之喪歸洛陽。稹拒朝旨。詔

                                                      
29 歐陽修、宋祁撰、楊家駱主編，〈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宦者上‧仇士良〉，《新唐書》，第 207 卷，頁 5872-

5873。 
30 鄭薰，《內侍省監楚國公仇士良神道碑》，收入於「董誥領銜，《欽定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790 卷，頁 84-98。本文以下所引《內侍省監楚國公仇士良神道碑》版本皆同。 
31 鄭薰，《內侍省監楚國公仇士良神道碑》，收入於「董誥領銜，《欽定全唐文》」，第 790 卷，頁 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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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書門下兩省尚書御史臺四品已上、武官三品已上，會議劉稹可誅可宥之

狀以聞。32 

此事件對於武宗後續的滅法政策，是具有疊加、層遞之作用，會有此一說，係因《入唐

求法巡禮行記》中載： 

潞府留後院在京左街平康坊。潞府押衙侌孫，在院知本道事，敕令捉，其

人走脫，不知去處，諸處尋捉不獲。唯捉得妻兒女等，斬煞破家。有人告

報：「潞府留後押衙侌孫剃頭，今在城僧中隱藏。」仍敕令兩街功德使疏理

城中等僧，公案無名者，盡勒還俗，遞歸本貫，諸道州府亦同斯例。近住

寺僧，不委來由者盡捉。京兆府投新裹頭僧於府中，打煞三百餘人。33 

從上述史料中，能夠得知在一系列的追捕行動中，由於先前政府未有清楚掌握僧侶身分

的真實性，以至於在追捕過程中，使逃犯能夠隱藏於城中僧侶及寺院。也因此對後續武

宗的整治國內寺院，有其淵源與促進之角色作用。在會昌四年其宗族被內廷其餘宦官黨

派檢舉、抄家，再此顯現出宦官局勢的坐大。會昌五年，武宗開始對佛教滅法，史稱「會

昌滅法」，同前文所引《舊唐書‧武宗 李炎》紀載〈毀佛寺勒僧尼還俗制〉，能夠了解武

宗以社會局勢、宗教局勢、經濟局勢等，分析滅佛的必要性。 

前文多次提及的左右街功德使、東都功德使，尚有修功德使，專責管理僧尼簿籍及

役使，歷代又增設僧錄司，設立僧錄等官職，負責掌理全國寺院、僧尼簿籍，以及僧官

補授等事，上述官位多由宦官充任，部分由佛教重要高僧充任，因此宦官與佛教僧團便

有眾多結合的機會，因此當武宗決定為穩局勢時，首先打擊佛教團體。34 

部分佛教團體與宦官及朝中大員，擁有眾多的利益糾葛，因此在政治格局上形成特

殊的局勢，尤其朝中大員與皇宮，皆會請佛教團體進入私宅，甚至是皇宮內院，因此眾

多事務、消息，皆從僧侶的人際網擴散開，因此武宗便須排除宦官與朝中大員、地方勢

力的多重結合，由此推測，打擊佛教團體，進一步能夠斷開各階層的利益網，使皇權能

夠得到鞏固。35 

                                                      
32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武宗 李炎〉，《舊唐書》，第 18 卷，頁 595。 
33 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第 4 卷，頁 175。 
34 袁剛，〈會昌毀佛與李德裕的政治改革〉，《中國史研究》，1988 第 4 期（1988 年 12 月），頁 121-127。

本文以下所引〈會昌毀佛與李德裕的政治改革〉版本皆同。 
35 袁剛，〈會昌毀佛與李德裕的政治改革〉，《中國史研究》，頁 1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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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牛李黨爭對佛教的影響 

牛李黨爭堪稱唐朝史上，影響朝局的重要角色，而皇權與宦權也是在朝局上展開對

決，根據《舊唐書‧順宗 憲宗上‧憲宗 李純 上》所載： 

（元和三年四月）乙丑，貶翰林學士王涯虢州司馬，時涯甥皇甫湜與牛僧

孺、李宗閔並登賢良方正科第三等，策語太切，權倖惡之，故涯坐親累貶

之。36 

黨爭的開端，是由於憲宗開科考試，而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閔等三人，於考試卷上批

評當朝時政，至此開啟了歷經六代君主（從憲宗至宣宗）的牛李黨爭。37 

至穆宗時，重新開科取士，但黨爭已經形成，各方勢力集結、相互對峙，根據《舊

唐書‧穆宗 李恆》所載： 

敕今年錢徽下進士及第鄭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

制誥白居易等重試以聞。38 

此次開科之主考官為牛黨為首的錢徽等人，但科考結果再度被敵黨控告舞弊，而時任翰

林學士的李德裕從中操作下，牛黨中箭落馬，被罷官撤職、貶謫外地。再根據《舊唐書‧

穆宗 李恆》所載穆宗詔令如下： 

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

扇為朋黨，謂之關節，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

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

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

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何多。亦令宣示錢徽，庶其深

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弘寬假，式

示殊恩。孔溫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粗通，與及第；盧公亮等十一人可

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試雜文并策，送

中書門下詳覆。39 

                                                      
36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順宗 憲宗上‧憲宗 李純 上〉，《舊唐書》，第 14 卷，頁 425。 
37 陳寅恪，《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63-65。 
38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穆宗 李恆〉，《舊唐書》，第 16 卷，頁 488。 
39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穆宗 李恆〉，《舊唐書》，第 16 卷，頁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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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貶禮部侍郎錢徽為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為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

為開州開江令。40 

從上述詔令中，能夠看到由於牛黨官員及進士，批評時局以至於穆宗不滿，在此情況下，

結合前文所述，李黨李德裕趁機上位，致使錢徽、李宗閔、楊汝士被貶謫。李宗閔認為

李德裕存心刁難、排擠，於是與李德裕種下不解之緣，而牛僧孺一方面同情，另一方面

也藉機拉攏李宗閔，至此牛僧孺、李宗閔等科舉出身的官員相互協助，形成以兩人為首

的牛黨。至於李黨則由李德裕等士族出身的官員結成，兩派明爭暗鬥，開始長達數代君

主的朝政傾軋。 

文宗朝時，牛僧孺、李宗閔皆入閣拜相，在此期間積極打壓李德裕，根據《舊唐書‧

李德裕》所載： 

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

禮部尚書，出為鄭滑節度使。德裕為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雖遠闕庭，

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藎，採朝論徵之。到未旬時，又為宗閔所逐，中

懷於悒，無以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

已。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

41 

由於李宗閔得到宦官相助，便快速升任同平章事，並且積極推薦牛僧孺為相，而後兩人

為免李德裕撼動兩人在朝中地位，因此強勢打擊、貶謫李德裕。42在文宗游移不定的情

況下，牛黨、李黨多次交替執政、互相貶謫。 

時間來到武宗朝，李德裕復朝，李黨再次抬頭，但此次是與武宗結合，並非與宦官

聯盟。根據《舊唐書‧武宗 李炎》所載： 

（會昌元年）九月，以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德裕為吏部尚書、

                                                      
40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穆宗 李恆〉，《舊唐書》，第 16 卷，頁 488-489。 
41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列傳第一百二十四‧李德裕〉，《舊唐書》，第 124 卷，頁 4518。 
42 唐朝宰相眾多，說法也不一，例如：中書令、侍中、尚書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同鳳閣鸞台平章事等。根據《新唐書‧表第一 宰相上》所載：「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已而又以

他官參議，而稱號不一，出於臨時，最後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其為職業則一也。作宰相表。」故多種

職稱都可以稱之為宰輔。歐陽修、宋祁撰、楊家駱主編，〈表第一 宰相上〉，《新唐書》，第 61 卷，頁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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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門下侍郎。43 

由於武宗重要用李德裕的目的，除李德裕在執政上，確實有其能力，但更多是為培養皇

黨自身的勢力，以達到能與宦黨抗衡的實力。根據《資治通鑑》所載： 

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

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沾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44 

再根據《讀通鑑論》所載： 

唐自肅宗以來，內豎之不得專政者，僅見於會昌。德裕之翼贊密勿、曲施

銜勒者，不為無力，夫豈樂以其身受中人之援引者乎？然而唐之積敝，已

成乎極重難反之勢；在內則中書與樞密相表裏也，在外則節使與監軍相呼

吸也，拒之而常在其左側，小不忍而旋受其大屈。踐言與於維州之謀，潭

峻藉宣鄭覃之命，德裕固曰吾不為宦者用而我用宦者也。45 

李德裕在武宗朝，始終保持維護皇權、相權，主張削弱宦官影響朝局，從上述兩篇史料

中，皆能夠看出其有意架空宦官，並以「吾不為宦者用而我用宦者也」為其中心思想，

也造就仇士良被淡化，宦權遭受打擊，以及佛教受到波及。 

過去對於李德裕對於佛教之信奉與否，一直是長期爭論的重點，從部分行為中，能

夠看出支持佛教、也有打擊佛教，在這個基礎上，不禁令人疑問，滅佛事件並非以信仰

為目的，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量。根據《舊唐書‧李德裕》中所記載： 

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

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46 

又根據《欽定全唐文》中所載： 

潤州鶴林寺故禪師元素，傳牛頭山第五祖智威祕法，是徑山大覺之師，伏

                                                      
43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武宗 李炎〉，《舊唐書》，第 18 卷，頁 585。 
44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會昌四年〉，《資治通鑑》，

（北平：古籍出版社，1956 年），第 248 卷。 
45 王夫之，〈武宗〉，《讀通鑑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26 卷。 
46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列傳第一百二十四‧李德裕〉，《舊唐書》，第 124 卷，頁 4511。引文中所述「淫

祀」在《周禮‧曲禮下第二》所載：「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意為並非官方所認定在該

區域能夠祭祀的神靈，就屬於淫祀。阮元審定，盧宣旬校，〈曲禮下第二〉，《周禮》，《重刊宋本十三經注

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1815 年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頁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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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釋門例，賜謚號大額。47 

從上述所引兩篇史料中，能看出其確有處置佛教，及其餘不屬於官方在地區性，所規劃

的祭祀單位，但之後仍有位佛教高僧請諡號，如若李德裕對佛教不滿，並未信奉，理所

應當不會予以尊重，因此推斷李德裕主要遵循武宗的政策。又根據《舊唐書》所載李德

裕以中書省上奏： 

據令式，諸上州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

便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

48 

而武宗則頒布敕令曰： 

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香日，官吏宜

於道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兩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

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49 

故李德裕在武宗下詔毀佛前，是能看出其希望能保全部分佛教寺院，其目的是多元且複

雜的，包含「諸上州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列聖尊容」等原因。依上述史料得知，最

終武宗採其建言，留上都、下都及上州計五所寺院。而後續事件之過程如前文所述，李

德裕在武宗決議政策或施行時，仍會依照時局及其自身複雜之政治目的，給予相應的建

言，故李德裕之政策主張與作為，大多應為權衡朝中勢力消長之考量。 

 

結論 

在過往眾多有關會昌滅法的研究，但多聚焦於武宗的崇信道教，又或者是因為經濟

因素所以武宗欲滅法。雖然在會昌滅法後道教地位提升、政府財政問題略見曙光，但過

往史料中皆零碎的敘述，並未有明確性的原因。並且唐朝最大的兩個影響局勢的集團，

對於政局、政策的影響皆並未被提及與討論，因此本文欲以當時皇黨、宦黨、牛黨、李

黨等勢力的權衡，進行滅法的分析。 

                                                      
47 李德裕，《請宣賜鶴林寺僧謚號奏》，收入於「董誥領銜，《欽定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第 701 卷，頁 6-7。 
48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武宗 李炎〉，《舊唐書》，第 18 卷，頁 604-605。 
49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武宗 李炎〉，《舊唐書》，第 18 卷，頁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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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會昌滅法層面分析圖 

說明：由筆者自行繪製。依據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因素，內外層層影響，用以剖析

會昌滅佛的局勢，以及問題、利益關係。 

武宗登基是由時任大宦官仇士良扶持上位，因此對於武宗而言，仇士良有功理應封

賞，但仇士良手中握有過大權力，並且開始囂張跋扈，更有越權行事、侵犯皇權的問題，

這是武宗所不能忍的。因此武宗扶持李黨李德裕，用以與牛黨牛僧孺、李宗閔抗衡，實

則目的為打擊宦黨，正也因為如此，仇士良在政治上逐步被邊緣化，在宦黨內部也受到

空前壓力，最終退居二線。但宦黨的根基並為被武宗打擊，因此武宗於仇士良走後，便

下令施行毀佛，將大量的寺廟拆除，並驅除眾多的僧侶、僧尼等。 

根據全文的論述，並且輔以史料，以及過去的研究論文，筆者認為武宗滅佛的主要

因素，是以政治目的為第一要務，如若滅佛成功，能夠打擊以宦黨為首的各式集團，包

含宦黨、牛黨、地方節度使、僧團等，而抬升以皇帝為首的皇黨、李黨等勢力。50在此

基礎下，如若僧團受到打擊，原本能夠依靠佛寺、僧團等單位所享有的福利，皆會消失，

例如免課徵稅，因此地方地主、節度使，甚至是宦官集團，皆會將眾多資產移轉至寺廟

下，又例如僧團會進入各官員、節度使等宅第，因此能夠迅速、隱密的傳遞消息。 

至於第二則為經濟目的，武宗朝國內、外局勢並不太平，例如地方動亂、回紇擾邊

等，再加上唐朝地方節度使等因素，導致中央政府在財政上屬於捉襟見肘的情形，因此

急需拓展財源，以穩定各項開支。因此佛教團體便成為政府能取得大量財源的地方，這

是由於均田制度下的口分田、永業田，致使寺院的財富能永續累績，又加上眾多百姓、

                                                      
50 牛黨、李黨並未有固定的政治傾向，由於政治局勢主要是由皇帝與宦官傾軋，因此牛黨、李黨成為政

治鬥爭的工具。 

文化層面

經濟層面

政治層面

• 削弱佛、夷教

以安撫局勢

• 充實國庫

以穩定支出

• 消弱宦、臣黨

以維護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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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大戶的捐款，使資產源源不斷地進入。 

最後則拓展至文化層面，由於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思想，因此在思想上較為排外，

也是在此基調下，守舊派、傳統派的世族、士人，無法接受儒家思想被外來宗教顛覆，

因此出現社會上的眾多紛擾。在這樣的情況下，打擊佛教以穩定國內道教、儒教的勢力，

以及基層群眾，是符合邏輯與道理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會昌滅法的出現，是有眾多因素而形成，並非一人、一時、一

地所能夠解釋，傳統解釋下多側重於經濟應因素，與社會因素，或者武宗本身的信仰，

但是當時的政治局勢也會在其中，扮演不可分割的要素，因此武宗與宦官的權力互動關

係，甚至至牛黨與李黨的傾軋，都會影響局勢的發展，最終形成不同的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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